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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签订 

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
 
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 
 

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广电”或

“公司”）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里云”）于 2016 年

9 月 11 日签订了《框架合作协议》，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，就双方合

作开展云服务相关事宜，达成合作意向，相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合作方情况  

    阿里云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10 日，在杭州、北京和硅谷等地设

有研发中心和运营机构。阿里云的目标是打造互联网数据分享第一平

台，成为以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服务公司。 

    二、合作目的 

    双方在沟通中建立起在云计算、大数据方面合作的意向，双方 

愿意共享各自领域的优质资源，在双方合作的业务领域形成合力，共

同拓展市场。双方将在合作中相互理解和支持，整合双方各自优势资

源，实现双方跨越式的发展。 

三、合作范围 

（一） 广电云建设合作 

双方就云产品进行全系列合作，实现阿里云在广西广电的混合云

“飞象云”（暂定名）落地，内容包括与阿里云大数据计算、虚拟化

计算、分布式数据库、云盾安全防护、存储与 CDN、虚拟网络及云集



中监控管理等产品进行广泛的合作，同时与阿里云共同组建合作项目

团队，通过广西广电云实现对自治区及东盟阿里云相关产品的应用推

广和服务提供，为自治区政府、各政府部门及社会各企事业单位提供

落地广西的阿里云全系列公共云、专有云产品服务。 

（二）媒体云建设合作 

依托中国-东盟信息港网络视听产业基地，双方在共同构建广西广电

云基础上，从视听产业入手，合作建立 T2O 的公有媒资云服务，实现用

户对视频文件传输、转码和管理，实现电商管理应用，实现商户对 T2O 

的多渠道发布，观众可以在收看电视节目时，使用手机直接扫描节目

的二维码即可购买节目内的商品服务。 

在新媒体业务方面，双方合作共建的媒资云可为客户提供虚拟云

制作、云编辑、云存储、云转码等视频节目管理服务，利用阿里巴巴

集团视频多渠道发布服务，并与阿里云相关产品、第三方工具平台结

合，打造基于大数据挖掘支撑的全媒体融合业务服务平台。为自治区、

市、县各级播出机构、新媒体企业、视听网站、高校多媒体教育及各

企事业单位提供视听产品制作工具和发布服务。 

（三） 大数据运营合作 

广西广电已经建设了自身的用户行为分析大数据系统，能够采集

直播电视收视行为数据、回看点播收视行为数据、小象互动平台收视

行为数据及宽带上网行为数据。基于广西广电用户行为数据，双方共

同开发和运营广西广电大数据资源，进行用户收视行为分析、直播点

播节目内容标签大数据、广告大数据、上网行为大数据合作，实现大

数据的电子商务、电子政务、视频标签应用、内容推荐、广告推送、

增值服务及舆情分析，同时为自治区政府、各政府部门及社会各企事

业单位提供大数据相关产品及服务。 

（四）技术支持和政策扶持 

 阿里云将为广西广电提供基于阿里云的相关技术支持和政策扶持，

包括但不限于：提供产品架构技术支持、培训认证、推广及品牌展现机会。 



四、合作期限 

双方初步拟定开展合作的期限为 3 年，自 2016 年 9月 12日起至

2019年 9 月 11日；本协议合作期满后，双方如有意继续合作，可另行

续签新的合作协议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 

上述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框架协议，双方合作最终实施的效果存在不确

定性，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

及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

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9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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